新兴县2025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

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

受县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将新兴县2025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如下：

一、2025年省下达我县新增债券情况
2025年省下达我县新增债券资金情况。
根据省财政厅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1月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转贷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债〔2025〕8号）、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3月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转贷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债〔2025〕18号）和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5月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转贷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债〔2025〕30号），省财政厅于1月20日提前下达我县新增地方政府债券29848万元(全部为专项债券)，3月25日下达我县新增地方政府债券2700万元(全部为专项债券)，5月10日下达我县新增地方政府债券67452万元(全部为专项债券)。本次调整预算事项是省下达我县新增债券后的预算收支变动情况。

省对新增债券使用及分配要求。

一是各地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对本地区政府债务负总责，做好债务风险测算工作并实施动态监测，坚持举债与偿债能力相匹配，确保不出现债务风险指标“冲红线”的情况。二是各地重点聚焦支持中央和省、市确定的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项目建设，做好项目谋划储备，尽快将新增债务限额落实到符合条件的具体项目上，重点保障2025年一季度项目建设。三是切实将债券资金安排用于在建续建项目和前期准备工作充分、已履行各项审批程序的项目，确保债券资金到位后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。

（三）新增债券下达后我县政府债务限额变动情况。

2024年我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1297062.67万元（其中一般债券限额383012.67万元，专项债券限额914050万元）。根据《关于下达2025年第1批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的通知》(云财债〔2025〕13号)，市财政局下达我县2025年提前批新增债务限额为100000万元(全部为专项债券)，2025年我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1397062.67万元（其中一般债券限额383012.67万元，专项债券限额1014050.00万元）。截至2025年6月10日，我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395829.57万元，我县政府债务余额不超过202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。

二、我县新增债券分配使用情况

2025年我县提前批新增债券100000万元(全部为专项债券)，资金分配重点聚焦支持中央和省、市确定的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项目建设，专项用于广湛高铁新兴南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等26个项目，突出体现了“好钢用在刀刃上”的理财理念，充分发挥了财政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作用（详见附表1）。
三、本次预算调整方案

省财政厅下达我县新增专项债券100000万元，列入政府性基金预算。本次预算调整只针对新增债券引起的我县预算收支变动调整，其他预算收支项目及计划不作调整。根据新增债券下达情况，需调整：

    我县政府性基金预算增加新增专项债券100000万元，需要在“债务转贷收入”科目调增100000万元，据此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从112131万元调整为212131万元。根据新增专项债券收入的情况，支出作相应调整，对于我县使用的新增专项债券资金100000万元，调增政府性基金预算线上支出科目100000万元，列入“其他支出”科目100000万元。据此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从112131万元调整为212131万元。调整后收支平衡（详见附表2）。
附表：1.新兴县2025年提前批新增债券安排项目情况表

      2.2025年度新兴县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收支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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